
贸促展管〔2022〕22 号

关于受理以创新形式在国外举办经济贸易

展览会申请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组展单位：

5 月 5 日，国务院常务会议对确定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

措施、助力稳经济稳产业链供应链工作作出部署，为帮扶外

贸企业应对困难，要求“各地要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，

支持中小微企业参加境外展会”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决策部

署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鼓励组展单位和参展企业以创

新形式在国外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活动，经商商务部、财政

部，中国贸促会现就有关受理以创新形式在国外举办经济贸

易展览会申请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单位范围

符合《出国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审批管理办法》有关规

定的组展单位。

二、创新形式

将“参加国外线上展览会”“代参展”“远程线下办展”

等创新形式视同线下国外参办展，受理项目申请，核发项目



批件。

（一）参加国外线上展览会。

组展单位组织参展企业参加国外主办方在国外举办的

线上展览会，在线上展示商品和服务。无人员出境、无展品

出境、无实体展位。单个项目含 5 家以上企业。

（二）代参展。

组展单位向国外展览会主办方租赁展览场地，组织国外

人员代表参展企业参加国外线下展览会。无人员出境、展品

出境与否均可、有实体展位。单个项目含 5 个以上展位。

（三）远程线下办展。

组展单位通过国外分支机构或与国外相关机构合作，向

国外展览场地经营者租赁展览场地，在国外举办线下展览

会，组织国外人员代表参展企业参展。无人员出境、展品出

境与否均可、有实体展位。单个项目含 25 个以上展位。

三、申请流程和提交材料

（一）工作流程。

1. 组展单位提交项目申请；

2. 贸促会受理项目申请；

3. 贸促会审核项目申请，会签商务部；

4. 贸促会核发项目批件，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核发；

5. 组展单位提交参展企业复核申请；

6. 贸促会受理复核申请；

7. 贸促会审核复核申请；



8. 决定核发参展企业复核批件，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

核发参展企业复核批件。

（二）提交申请材料。

1. 参加国外线上展览会：

（1）项目申请：项目申请表。

（2）参展企业复核申请：①复核申请表（含参展企业名

单）；②与国外展览会主办方签订的参展确认文件；③与参

展企业签订的参展确认文件；④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方案。

2. 代参展：

（1）项目申请：①项目申请表；②我国驻赴展国使领

馆商务机构同意函复印件。

（2）参展企业复核申请：①复核申请表（含参展企业名

单）；②与国外展览会主办方签订的展位确认文件；③与参

展企业签订的参展确认文件；④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方案和国

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。

3. 远程线下办展：

（1）项目申请：①项目申请表；②我国驻赴展国使领

馆商务机构同意函复印件。

（2）参展企业复核申请：①复核申请表（含参展企业名

单）；②与国外展览场地经营者签订的展览场地使用确认函；

③与参展企业签订的参展确认文件；④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方

案和国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。

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组展单位应在展览会举办至少三个月前提交项目

申请，至少一个月前提交参展企业复核申请；

（二）组展单位须在展览会结束后一个月内在审批管理

系统上提交办展总结，并按规定填报相关情况调查表；

（三）组展单位应强化责任担当，做好展览组织和服务

工作，积极促进对外经贸合作。不得造假、欺诈、多报以谋

取不当利益。如有此类情况，经查实，贸促会将取消该单位

在展览审批管理系统内申请项目的资格。其他不当行为，参

照《出国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审批管理办法》处理。

中国贸促会

2022 年 8 月26 日

抄送：商务部办公厅、服贸司，财政部办公厅、行政政法司


